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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人社督字〔2018〕96号              签发人：纪敏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会字第323号建议的答复
于义睦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公交驾驶员参照特殊工种实施弹性退休政策的建议”收悉。首先感谢您对我市社保工作的关心和宝贵建议，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特殊工种退休的相关规定

对企业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问题，国家及省均有明确政策规定，且多次下文重申，必须严格执行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规定，各地不得扩大政策范围，随意开政策口子。

1、原劳动部《关于加强提前退休工种审批工作的通知》（劳部发〔1993〕120号）规定：“各地劳动部门在办理提前退休工作时应严格把关，凡不符合提前退休工种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的，一律不予办理提前退休手续。”

2、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规定：“对国家关于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和条件的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及职工必须认真执行，不得随意降低,严禁扩大适用范围。”

3、山东省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当前养老保险工作中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鲁劳社〔2001〕29号）规定：“特殊工种的范围，严格按照本行业经原劳动部认可的特殊工种名录执行，不得参照其他行业的特殊工种执行。”

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工作的通知》（鲁人社〔2010〕572号）进一步明确：“各地一定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得随意开政策口子。”

5、交通部《关于印发〈交通行业提前退休工种范围表〉的通知》（交人劳发〔1992〕663号）规定，专业运输企业的长途客货运营汽车驾驶员，连续从事本工作15年或累计20年，可办理提前退休。

二、回复意见

关于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国家已有明确的政策规定，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敏感度高，涉及面广，社会关注群体众多，对任何一个群体的调整或扩大，势必引起其他群体的攀比，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市应严格执行国家省特殊工种退休的相关政策规定。公交驾驶员不在国家规定的交通行业特殊工种范围，也不属长途客货运营汽车驾驶员，不符合提前退休条件。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理解和大力支持！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3月15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督查室督查二处（议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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